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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人身安全分工小組第 20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7年 12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整 

貳、地點：本部 8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林常務次長慈玲              記錄：許績俊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本分工小組第 19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洽悉並確認。 

 

柒、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決定：本次會議議程經確認，共計報告案 1案及討論案 1案。 

 

捌、報告案 

案由：本分工小組第 19 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請

鑒核案。 

決定: 

一、 洽悉。 

二、 關於因性別事件接受少年觀護所、兒少福利或教養機構

保護管教之觸法少年接受適性輔導現況及其成效案，解

除列管。惟請法務部於會後二週內補充少輔院校收容學

生罪名之性別統計分析資料、近 2 年的性別平等教育課

程、諮商課程及師資名單予人安組委員及秘書單位。 

三、 有關我國性騷擾防治現況及策進作為案，繼續列管，請相

關部會針對下列事項，於下（第 21）次會議提出報告。 

（一） 有關家庭看護工遭受雇主性騷擾部分，有 3個直轄市已

建立風險管理關懷機制，請勞動部研議具體措施積極推

廣至全國各縣市。 

（二） 關於網路兒少性別暴力防治作為，請衛生福利部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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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部會配合提供資料。 

四、 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之申訴處理流程案，

繼續列管，本案因涉及法律適用疑義，請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召開專案會議，邀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及行

政院法規會等研商，研商結果再提本分工小組會議報告。 

五、 有關受暴障礙婦女及女童安置處所及無障礙軟硬體環境

案，繼續列管，請衛生福利部擬定具體改進作為及期程，

於第 22 次會議提出報告。 

六、 關於社會安全網的性別影響評估，繼續列管，本案因在擬

定時並無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應如何補救，請衛生福利部

將資料送性平處，並請性平處併性別影響評估調整作業

案檢討。 

七、 相關部會提報近 2 年來在各自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會議報告涉及人身安全相關政策方案，解除列管。 

八、 有關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設施及 65歲以上的高齡婦

女遭虐待、遺棄案，繼續列管，請衛生福利部針對下列事

項，於下（第 21）次會議提出報告。 

（一）35 間責任醫院中設有一站式服務的縣市分布情形，請

再補充資料。 

（二）設置一站式服務尚未全面普及，請擬定整體推廣計畫及

期程。 

（三）65歲以上的高齡婦女遭虐待、遺棄者，提供安置庇護處

所情形。 

 

玖、討論案 

                        提案單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案由：106年性別平等相關之申訴、通報及諮詢機制性別統計

報告案，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先召集相關部會開會討論，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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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體可行的報告方式及內容，再提本分工小組會議報

告。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下午 12時 2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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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壹、報告案 

案由：本分工小組第 17 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請

鑒核案。 

委員發言紀要 

卓委員春英 

1、 關於法務部所提各少輔院及矯正學校收容概況，其中收容

性質資料看不出性別差異，請再補充資料。順便提醒各部

會同仁，在做各種分析資料時，記得要做性別統計分析。 

2、 有關勞動部所提為使外籍勞工業務能順利推動，提升訪查

能量，補助地方政府訪查員及諮詢服務人員部分，請問該

人員的資格條件、雙語能力及有無施予相關教育訓練？ 

3、 關於我國性騷擾防治現況及策進作為案，我看到 3 個機關

的行政怠惰，第一個是勞動部應該可以更積極的發個函或

召開會議將 3 個直轄市的優良作法及經驗分享給各縣市；

第二個是衛福部針對上次的列管事項，僅回復依法如何如

何，從上次 9月 12 開會到現在，衛福部為何至 12月 3日

才發函權責單位處理，今天我們也看不到處理情形；第三

個是 NCC，辦理情形竟是建請回歸行政院性平處處理，我

們看到是各單位在互推，然後就是再等 3個月的下次會議。 

4、 針對性別影響評估，行政院自己規定重大計畫都要做，那

行政院疏忽沒做，要如何補救，所以我建議本案提到大會

或會前會報告，以提醒行政院。 

5、 依衛福部所報資料，14 個縣市政府於其 35 間責任醫院中

設有性侵害被害人一站式服務，其詳細分布情形如何？我

在高雄縣社會科長任內，成立了全國第一間一站式服務在

長庚醫院，設在急診室，被害人可以立即採樣，有精神科、

心理衛生、社工、警政，再聯繫司法一起過來，不一定要

在婦產科，服務的便利性一定要足。另有關 65歲以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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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婦女遭虐待、遺棄者，有無安置庇護處所？因應高齡化

社會來臨，衛福部要有周全的安排。 

黃委員怡翎 

1、關於少輔院職業訓練課程部分，學生對於職業訓練課程之

選擇方式，所提資料有新增女性短期傳統小吃班、烘焙食

品班等，請問該課程是指女性專班嗎？為何有如此性別隔

離。 

2、有關家庭看護工遭受雇主性騷擾部分，勞動部所提以分析

1955產出關懷名單，還是比較被動，現在臺北、新北及桃

園等 3直轄市以主動關懷的機制，將風險管理分成高中低

3 類進行關懷訪視，以降低外籍家庭看護工遭性騷擾等風

險，建議勞動部以全國性的規劃推動到各縣市。 

3、另外有些新的雇主是第一次聘的，並沒有紀錄，且看護工

常常手機是被沒收的，無法向外求援，希望勞動部還是能

將主動關懷的機制推動到各縣市，縱然沒有發生案件，也

有嚇阻的效用。 

4、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之申訴處理流程，我確

定一下，當行為人為雇主時，被害人無法去對他申訴，而

去跟縣市政府申訴後，再由縣市政府轉知雇主逕為調查，

所以他的申訴並非申訴，而是要縣市政府要求雇主調查及

提出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嗎？當行為人為雇主時，能

不能就視為雇主沒有善盡性騷擾防治措施。 

黃委員淑玲 

1、 關於法務部所提各少輔院校性別事件學生之性別平等教

育課程部分，是指與妨害性自主罪有關的學生才要上該課

程嗎？另外，針對這些少年犯，女性學生與男性學生接受

的課程是否不一樣？另外，有關諮商的課程，師資也要有

性平意識，並應帶入女性主義、婦權的觀點，管訓的過程

也應加強改變少年犯的一些歧視女性、反同等扭曲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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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想法，所以也請法務部提供諮商課程及諮商師的名單。 

2、 有關家庭看護工遭受雇主性騷擾部分，風險管理機制有無

包括仲介公司應轉達雇主性騷擾防治的責任。另外，在社

區鄰里的老人間，常聚集評論所僱用的看護工，他們對性

騷擾的意識是不清楚的，這部分要如何加強宣導，里長可

否扮演什麼角色？ 

方委員念萱 

有關家庭看護工遭受雇主性騷擾部分，最近碰到一個事件，

雇主因高風險再聘任時，他可以更換登記雇主名稱，這樣是不

是可以逃避高風險。另外，看護工因案安置，在其受侵害之前

的薪資協調，勞動部能否幫忙？ 

伍委員維婷 

1、 關於「中央各主管機關對於網際網路內容管理權責分工表」

所列衛福部保服司權責是被害人身分資料及與兒少相關

的，也不完全與提案內容「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作為」相符，

所以分工表是不是有修正之需要。 

2、 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行為人為雇主之申訴處理，已經討論

很久了，我不懂勞動部為何不修法？困難點在哪裡？一定

要被害人跑來跑去嗎？ 

3、 社會安全網的性別影響評估，為何沒有做？即使是行政院

直接交付的計畫也是應該要做。 

林委員春鳳 

聽到這裡，我看到二個漏洞，第一個是網際網路的漏洞，

隨時可以看到干擾、不實的訊息，影響我們的生活；第二個是

公務部防治網絡的漏洞，各部門都依法行政，沒有錯，但交接

處沒有連結，現實的社會問題就一直在流竄，就會威脅到社會

的安全。所以我建議分工小組要組一個專案會議，針對這議題，

擬出具體的防治措施，而不是停在法的上面、權責分工表上面，

應要更積極的一起來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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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秀雯 

1、 我們的要先界定清楚要防治網路性別暴力的範疇，要防治

性別暴力前端就是要防治歧視，這也牽涉到網路上的仇恨

言論，包括仇視婦幼、反同志等言論，在世界各國的立法

趨勢，如法國、奧地利、荷蘭、瑞士等國都有立法處罰。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先界定網路性別暴力的範疇，第二個是

仇恨言論，尤其是在網際網路上的，要不要處罰，也不一

定要刑事犯罪化，但一定要有一些管制手段。 

2、 有關少輔院校的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一定要有性平意識，

所以請法務部提供近 2年的課程及師資名單。 

余委員秀芷 

有關調查受暴障礙婦女及女童安置處所分佈及無障礙比

例案： 

1、 感謝衛福部同仁提供的照片資訊，看起來只有臺北與新北

市的安置中心無障礙設備尚可，其他地區，有的是廁所有，

但進出口無法，或者移動其他樓層無電梯，但無障礙是整

體，無法切割，從進門到動線到居住房間。提供的照片中，

也可以發現無障礙設施錯置的現象。 

2、 每一縣市應至少一處安置中心有完善無障礙設施，請提供

短中長期改善期程。 

3、 改善期間的安置，是否有配套，提供障礙婦女受暴安置。 

4、 關於無障礙設施建置，建議可以邀請各縣市身權小組或無

障礙小組進行無障礙勘檢與資訊提供。 

 

貳、討論案 

案由：106年性別平等相關之申訴、通報及諮詢機制性別統計

報告案，提請討論。 

委員發言紀要 

林委員春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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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題還不太清楚，處理的方式又是那麼廣泛，那還是

先回到常務處理。在這裡先肯定性平處的努力，尤其在性侵害

防治看到原住民及身心障礙受害者比例比較高，在報告的建議

部分，就不需要再回到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去強化性教育

及教材上，我建議就是請教育部針對這二個族群，製作如何保

護的影片，做不同層級的宣導，另外，加強學校的輔導人員，

針對這二個族群或潛在的受害人，強化未來預防及補救措施，

或辦理研討會，這樣比較具體，不要再回到常態，各部會可能

也不知道怎麼做。 


